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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关于关于关于2019201920192019年全年全年全年全省社会环境监测单位省社会环境监测单位省社会环境监测单位省社会环境监测单位

监测质量检查结果的通报监测质量检查结果的通报监测质量检查结果的通报监测质量检查结果的通报

晋环监测[2020]6 号

各市生态环境局，各社会环境监测单位：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厅字

〔2017〕35号）、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山西省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实施

方案》（厅字〔2018〕37号），切实加强对社会环境监测行

业的监督管理，整治社会环境监测中的乱作为、假作为问题，

推动社会环境监测健康有序发展，根据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生态环境监测质量监督检查三年行动计划》（环办监测函

〔2018〕793号）和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山西省生态环

境厅、山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组织开展2019年度检验

检测机构监督抽查工作的通知》（晋市监认证[2019]206号），

2019年6月至12月，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对全省社会环境监测

单位的监测质量进行了专项检查。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一、一、一、检查对象检查对象检查对象检查对象

本次检查的对象是从全省社会环境监测单位中抽取的

部分单位，抽取的依据为：（一）全省社会环境监测单位在

11市的分布情况；（二）全省社会环境监测单位的类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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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责任公司、全民所有制单位、事业单位等）；（三）全省

各社会环境监测单位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的时

间；（四）全省各社会环境监测单位能够开展的环境监测项

目的类别和数量；（五）全省各社会环境监测单位的业务开

展情况；（六）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部门协同监督平台—山

西）的“双随机摇号”模块随机抽取情况；（七）群众举报

情况。据此，山西省生态环境厅一共抽取了60家社会环境监

测单位。

二、二、二、二、检查方式检查方式检查方式检查方式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组织生态环境监测管理人员和驻市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专业技术人员，根据被检查单位填报的

2019 年 5 月 1 日以来出具的环境监测（检测）报告明细表，

抽取 5 至 15 份监测（检测）报告及其原始记录、相关档案，

先进行分组审核，再进行集体会审，最后由所有检查人员签

字出具检查结论。检查中严把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法

规标准适用关，紧扣“抽、查、督、改”四字诀，及时通报

检查结果，指出问题，传导压力，压实责任，责令整改，并

主动跟进，持续观察，把脉点穴，精准指导。

三、检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三、检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三、检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三、检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在这次检查中，发现一些单位存在明显问题，诸如点位

布设不规范、采样方式不正确、样品流转有纰漏、分析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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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错误、质控措施有缺失、监测数据有疑问、监测报告不完

整、原始记录不合规、资料归档不完善等，反映出社会环境

监测单位依法监测意识不高、诚信监测观念不强、监测技术

偏低、质量管理偏松、监测水平有待提升、社会形象亟待改

善。其中，山西华澈天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山西天鑫源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等 9 家单位明显违反了《检验检测机构资质

认定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审补充要求》、《环境监测质量

管理技术导则》等规定，出具的一些环境监测数据无效或不

准确（具体情况见附件）。

四、处理和整改要求四、处理和整改要求四、处理和整改要求四、处理和整改要求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决定，山西

华澈天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山西天鑫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等 9 家单位要将 2019 年出具的存在问题的环境监测报告迅

速召回，必要时重新进行监测，重新出具监测报告；9 家单

位 2020 年不得承担全省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实施的生态

环境监测、监督性监测、执法监测、仲裁性监测等；9 家单

位要开展为期 3 个月的整改，全面检视从接受监测任务到出

具监测报告的各个环节中的问题，确保今后真正做到依法监

测、科学监测、诚信监测。2020 年 4 月 5 日前，9 家单位要

向省生态环境厅提交新的高质量的整改报告，省生态环境厅

届时将对 9 家单位的整改工作逐一进行核查。

省生态环境厅责令存在问题的其他社会环境监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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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整改工作。各社会环境监测单位一定要依

法整改、科学整改、系统整改、精准整改，保证今后出具的

环境监测数据合法、有效。各社会环境监测单位务于 2020

年 3月 20 日前向省生态环境厅上报新的高质量的整改报告，

省生态环境厅将进行“回头看”，对整改不力、问题突出的

单位，要及时通报、严肃处理、以儆效尤。

五、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社会环境监测工作的要求五、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社会环境监测工作的要求五、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社会环境监测工作的要求五、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社会环境监测工作的要求

社会环境监测是推进生态环境监测主体多元化、生态环

境监测服务方式多样化的主要力量，是推动生态环境大监测

的新生力量，社会环境监测工作必须走向规范化、法治化，

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一）（一）（一）社会环境监测单位要切实履行对环境监测数据社会环境监测单位要切实履行对环境监测数据社会环境监测单位要切实履行对环境监测数据社会环境监测单位要切实履行对环境监测数据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全负责的主体责任。的真实性、准确性完全负责的主体责任。的真实性、准确性完全负责的主体责任。的真实性、准确性完全负责的主体责任。

社会环境监测单位一定要牢固树立监测数据质量是环

境监测工作的生命线的意识，坚决落实“谁出数谁负责、谁

签字谁负责”的责任追溯制度。要将抓好监测质量管理作为

第一要务，建立和完善覆盖布点、采样、现场测试、样品制

备、流转、分析测试、数据传输、评价和综合分析、报告编

制等全过程的质量管理体系，实现质量控制全覆盖、无死角；

单位负责人要履行第一责任，扛起监测质量管理主责、当好

监测质量管理主角。要用非常之力、下恒久之功，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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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努力提升社会环境监测的公信

度。

省内社会环境监测单位和省外在晋开展业务的社会环

境监测单位在接受环境监测任务后，应独立承担监测工作，

一律不得转包监测业务，原则上不得分包监测业务，在特殊

情况下需要分包时必须遵守以下规定：（1）分包的项目属

于特种监测项目或项目所用监测仪器价格昂贵、使用频次很

少；（2）分包的监测项目不得超过所承担的全部监测项目

的 10%；（3）承担分包项目的环境监测单位必须具有相应的

资质；（4）分包方与承担分包项目的单位必须签定书面分

包协议。社会环境监测单位不得进行二次分包。

社会环境监测单位要严格按照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及时

为委托方出具环境监测报告，同时将监测原始记录的复印件

加盖单位公章后一并提供给委托方，以备生态环境部门随时

检查。要保证环境监测报告及其原始记录、相关档案格式规

范、信息完整，确保监测过程能够完全溯源，监测数据真实、

准确、全面。

（二）（二）（二）（二）各市生态环境局要加大各市生态环境局要加大各市生态环境局要加大各市生态环境局要加大““““属地管理属地管理属地管理属地管理””””的力度。的力度。的力度。的力度。

各市生态环境局要注重推出常态化、长效化、制度化举

措，强化日常监督管理；坚持"保真"与"打假"两手抓，做到

正向激励与反向约束并重；及时发现社会环境监测工作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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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现象和明显问题，通过通报批评、责令整改、禁止参与

政府组织的生态环境监测活动、提交省生态环境厅和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处理等措施，有效推动辖区内社会环境监测工作

上档次、上水平，促进社会环境监测数据质量不断提高。

（三（三（三（三））））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将强力推进对社会环境监测单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将强力推进对社会环境监测单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将强力推进对社会环境监测单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将强力推进对社会环境监测单

位的监督管理。位的监督管理。位的监督管理。位的监督管理。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将全面、动态监督全省社会环境监测

单位的工作情况，从严规范省外社会环境监测单位在我省的

业务活动。研究解决焦点问题、共性问题、规律性问题，着

力破解监测数据良莠不齐、监测数据质量整体偏低的难题。

坚持每年开展专项检查活动，及时曝光和处理违法违规问

题，对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社会环境监测单位，要联合山

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严肃追究责任，依法吊销资质。要以重

整行装再出发的时代精神和坚持不懈抓监管的定力毅力，着

力推动山西社会环境监测高质量发展。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2020年1月5日


